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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發文巴文中心，請其協助本參訪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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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審核表 

出國報告名稱：法國建築類文化資產保存實務參訪報告 

出國人姓名（2 人以上，以 1 人

為代表） 
職稱 服務單位 

梁華綸 秘書 國立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

出國期間：96 年 3 月 30 日至 96 年 4 月 8 日 報告繳交日期：96 年 7 月 2 日 

計 

畫 

主 

辦 

機 

關 

審 

核 

意 

見 

■1.依限繳交出國報告 

■2.格式完整（本文必須具備「目的」、「過程」、「心得」、「建議事項」） 

■3.內容充實完備 

■4.建議具參考價值 

■5.送本機關參考或研辦 

■6.送上級機關參考 

7.退回補正，原因： 不符原核定出國計畫  以外文撰寫或僅以所蒐集外文

資料為內容  內容空洞簡略  電子檔案未依格式辦理   未於資訊網

登錄提要資料及傳送出國報告電子檔 

■8.本報告除上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外，將採行之公開發表： 

■辦理本機關出國報告座談會（說明會），與同仁進行知識分享。 

■於本機關業務會報提出報告 

9.其他處理意見及方式： 

層 

轉 

機 

關 

審 

核 

意 

見 

1.同意主辦機關審核意見  全部  部分            （填寫審核意見編號）

2.退回補正，原因：                  

3.其他處理意見： 

說明： 

一、出國計畫主辦機關即層轉機關時，不需填寫「層轉機關審核意見」。 

二、各機關可依需要自行增列審核項目內容，出國報告審核完畢本表請自行保存。 

三、審核作業應儘速完成，以不影響出國人員上傳出國報告至「出國報告資訊網」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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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公務出國報告建議事項採行情形表 
 

出國報告名稱 法國建築類文化資產保存實務參訪報告 

出國計畫名稱 國際古蹟暨歷史建築修復再利用規劃設計人才培育計畫 

出國計畫編號  主辦單位 國立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 

 
建 議 事 項 

辦理機關 
（單位） 

採行情形 
（已採行、未採

行、研議中） 

 
未採行原因 

 
 
1 

為古蹟、歷史建築與聚落設立

文化資產保存專責機構。 
文建會 研議中  

 
 
2 

參考文化通訊部建築與文化資

產司如何運用歷史街區保存制

度配合都市計畫來建立區域性

文化資產保存政策。 

文建會 研議中  

 
 
3 

為古蹟與歷史建築設立專責之

研究實驗室，致力於修復保存

技術之研發，並與其他學術機

構合作開發應用性研究計畫。

其研究成果應加以發表，並提

供講習課程。 

文建會 研議中  

 
 
4 

建立專責之建築暨文化資產資

料中心，詳盡蒐集古蹟歷史建

築修復有關之工程報告書、會

計審計資料以及相關圖像，並

且加以進行數位化應用。 

文建會 研議中  

 
 
5 

引進法國等修復技術專家協助

我國建立古蹟修復評估制度，

提供專業意見供我方審議古蹟

修復案之參考。 

文建會 研議中  

　 本會附屬機關公務出國報告建議事項採行情形請專責人員於出國人員返國 
後 4 個月內與本會秘書室專責人員聯繫，並再次確認採行狀態。 

　 本會附屬機關公務出國報告專責人員請於每年 1 月 1 日、7 月 1 日運用本表 
追蹤「研議中」建議事項，並確認其採行或未採行後函覆本會秘書室。 



 

 


